
                  定环书【2025】 2 号

关于定州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档人造革、1000万平方米复合针织布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批意见

定州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定州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档人造革、1000万平方米复合针织布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咨询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位于河北定州经济开发区（北方循环产业园二期）内，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项目备案（定行审项企备【2024】211号），项目总投资49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0万元，占总投资5.1%。

三、工程建设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车间、库房、综合办公楼等，安装高档人造革压延生产线，发泡炉、多功能开布涂层机、后处理设备、多功能复合机、燃气模温机及备用燃气导热油锅炉等设施设备。项目建成后实现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档人造革、1000万平方米复合针织布产品的能力。
四、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人造革压延生产线配料混合废气，经集气设备+袋式除尘器+28米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满足《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2-2008）表5中聚氯乙烯工艺限值要求。

密炼、开炼、过滤挤出、压延成型工序废气以及发泡炉废气，分别经集气装置+管道自然冷却+高压静电油烟净化器+碱液水浴螺旋塔+二级活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排放，有关特征污染物均需满足《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2-2008）表5中聚氯乙烯工艺限值要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有机化工行业标准限值、《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排放标准的要求。

活性炭脱附RCO装置废气经脱附+催化燃烧装置+15米排气筒排放，废气满足《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2-2008）表5中聚氯乙烯工艺限值要求以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有机化工行业标准限值要求，氯乙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

印刷、烘干、揉纹等工序废气经管道自然冷却+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排气筒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印刷行业标准限值要求；基布定型、涂胶烘干工序，复合针织布生产线复合工序有机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排气筒，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其他行业标准限值要求；

模温机、备用燃气导热油锅炉经低氮燃烧+15米高排气筒排放，均需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2、项目冷却塔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排放，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以及园区二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采取基础减震、车间隔声、选用低噪音设备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东、南厂界满足4类标准）

4、项目产生废活性炭、废导热油、废催化剂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项目不得突破总量确认书【定总量确认（2025/201号）】给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6、项目应落实环评提出的环境风险措施，需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

7、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五、项目建成后正式投入运营前需按照规定申领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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